
城中事
2015年7月2日 星期四 编辑：裴路 美编：陈惠芳

A06

欢 迎 刊 登 公 告 挂 失 联 系 电 话 ：1 5 2 6 5 4 6 5 3 9 6

挂失
宋昊然出生医学证明

丢 失 ，出 生 证 编 号 ：
O371477344。特此声明。

拾荒老人刹车不及刮了轿车
最美女司机安慰老人不用赔
善心感动4S店，免费为其修车
文/片 本报记者 杨玉龙 通讯员 尉利蕾

“当时只听见‘呲啦呲啦’的声音，然后就看
见车的反光镜被刮擦到一边，我心里一颤，既气
愤又心疼！”回忆起当天爱车被划的场景，李芬
芬仍旧很心疼。当她下车查看之后，发现整个左
侧车身从车头到车尾，包括反光镜、车窗玻璃、
车窗饰条均有不同程度的损坏。

李芬芬向记者介绍，划车的是辆三轮车，上
面载满了废铁。“那是6月17日下午2点50分左
右，当我行驶到北一路与庐山路路口等红绿灯
时，一辆满载长型废铁等废品的三轮车因刹车

失灵，从我和左侧一辆出租车之间横冲而过。”
于是，就有了前面那一幕的发生。

“驾驶电动三轮车的是位老人，看到当时的
情景惊恐万分，连忙给我道歉。”李芬芬说，经过
交谈后，她得知老人靠收废品为生。

“车被划伤了那么多地方，损失也很大。”李
芬芬咨询汽车修理商得知，修车需要花费三千
多块钱，而保险公司对这种事故会判定为“无责
自赔”，只给承担70%的赔付，也就意味着修好
车还需要近千元。

因意外爱车多处被划

仅修车就得花三千多

“如果让他们走，我就要自己承担那30%的费
用。当时我心里是既心疼车，又不忍心让老人为
难。”在善良和金钱的权衡之间，李芬芬最终选择
不让老人赔偿，“我有保险，不用你赔，你快走吧。”

这时，老人突然跪在李芬芬面前，她赶忙搀扶
起老人，安慰道：“没关系大爷，您以后一定要注意
安全，划车是小事，在路中央这样行驶太危险了！
以后靠边走，一定要注意安全！快回家吧！”

事情到此远没有结束，在微信朋友圈，此事被
广为转发。不久，李芬芬接到一个电话。“看到你的
事情，我们很感动，愿意为你免费修车！”打电话的
是东风本田东营三普特约店总经理李政。

“什么？免费为我修车？”当李芬芬接到这个
电话时，她还不敢相信，“都说善有善报，没想到
惊喜来得这么快！”6月29日下午，李芬芬到4S店
提取了已经修好的爱车。

“我是蓝海的‘一滴水’，我们企业平时也
一直在教育我们要崇善。”记者采访时，李芬
芬说她的做法深受企业文化影响，而“水滴”
是山东蓝海酒店集团对这些爱心员工的统一
称呼，号召大家积极献爱心。现在想起整个事
发经过，李芬芬十分感慨，“如果没有当时的
宽容对待，如果当时咄咄相逼，一定不会遇到
善良的4S店老板。”

不让老人赔偿引来称赞

4S店主动免费为其修车

本报7月1日讯(记者 王超) 七旬老人高某在中午高温时段独自外出，结果中暑倒地，幸亏
有好心市民报警，民警及时对其救助，才化险为夷。

6月22日11时50分许，东六路派出所接到报警称：东八路与北二路路口有人晕倒，急需救助。
接到报警后，值班民警迅速赶赴现场，民警到场后发现，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晕倒在路边一辆人
力三轮车旁，意识模糊，民警第一时间拨打120请求救援，随后向老人及周围路人了解情况。因老
人意识模糊，民警没有问出有效信息，只回答出家在“七区”，考虑到当天温度较高，出警人员将
老人平抬至通风的树荫下。

120急救人员到场后对老人身体进行了初步检查，发现老人已发热至40余度，初步断定是中
暑状态。因急救车无法捎带老人的人力三轮车，细心的民警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

式并将纸条塞进了老人的衣服口袋，以方便其家人找回，随后便安排人将三轮车骑回
所里暂存。在急救车辆带着老人离开后，出警人员在辖区开始巡查，但没有找到被人
称作“七区”的地方。焦急之时，医院传回消息，老人意识已渐恢复，且说出了家庭住址
为锦华七区的某幢楼。

因没有联系方式，民警驱车来到锦华七区寻找老人的家，后来在其邻居的帮助下
终于联系到了老人的女儿。原来，老人高某因身患肺癌，是一名肺部切除术后患者，且
伴随着糖尿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救治稍晚，后果不堪设想。老人得到有效救治后，其家
人难掩心中感激之情，三番五次给民警打电话要当面致谢，均被民警婉言相拒，可老
人的家属还是在朋友的陪同下乘坐出租车为民警送来锦旗表示感谢。

老人中暑倒地 市民报警救助

细心民警及时送医并主动寻找其家人

当爱车
被 划 伤 ，您
会 怎 么 做 ？
近 日 ，在 东
营北一路与
庐 山 路 路
口 ，因 刹 车
失 灵 ，一 辆
载满废铁的
三轮车将一
辆 轿 车 划
伤 ，轿 车 司
机李芬芬不
但 没 要 赔
偿 ，还 安 慰
驾驶三轮车
的老人注意
安 全 。事 件
还远没有结
束，几天后，
此事被广泛
传 播 ，汽 车
4S店打来电
话 ，表 示 愿
为李芬芬免
费修车！

7月1日起

台胞来往大陆无需签注

本报7月1日讯(记者 王超) 为进一步简化
台胞来往大陆入出境手续，7月1日起，公安机关
实施取消台胞签注政策。台胞持有效台湾居民来
往大陆通行证(简称台胞证)即可经开放口岸来往
大陆并在大陆停居留，无需办理签注。在具备自
助查验条件的口岸边检机关备案后，可实现自助
通关。同时，公安机关年内将实施电子台胞证。

据了解，取消台胞签注政策实施后，台胞持
有效的五年期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在具备
自助查验条件的口岸边检机关备案后，可实现自
助通关。

根据7月1日生效实施的《国务院关于修改
<中国公民往来台湾地区管理办法>的决定》
规定，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分为五年多次
出入境有效台胞证和三个月一次出入境有效
台胞证两类。取消台胞签注后，持有5年多次出
入境有效台胞证的台湾居民可在所持证件有
效期内多次来往大陆并在大陆停留、居留。持
有三个月一次入出境有效台胞证的台湾居民
可一次入出境大陆并在3个月有效期内停留。

“庆七一”观红色电影

7月1日上午，近40余名党员和居民在胜宏社
区道德讲堂观看了红色电影《上甘岭》，向党的94

华诞献上祝福。通过开展红色电影播放日活动，
不仅丰富了广大党员和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
活，而且为他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课，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觉悟，在广大党员和
居民心中引起了共鸣，让广大党员和居民更加
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增强了他们为党、为国、
为民无私奉献的热情。

本报记者 李金金 通讯员 刘璐璐 摄
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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